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15年度

NCUE校園美學計畫學生優秀藝術作品

授權書
                  （以下簡稱本人），茲同意無償授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以下簡稱主辦單位）使用本人於「115年度NCUE校園美學計畫學生優秀藝術作品徵件活動」典藏之作品，與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本人之著作：

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本人授權之作品內容皆為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作品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2、 獲「115年度NCUE校園美學計畫」之作品，經「本系聘請評審委員」進行評選通過，獲得獎勵金          元，獲獎作品留存本校。
3、 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主辦單位。本人同意主辦單位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限制，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權、公開展示、改作、編輯、散布等權利。

4、 本人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人格權，但同意主辦單位視實際利用需求而省略著作人姓名或對作品內容形式加以修改或變更。
5、 本同意書內容經本人全部瞭解無誤，才基於自由意志而簽訂，並自簽訂日起生效。
6、 本授權書未盡事宜，依實際需求提本系系務會議討論決議之。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立同意書人：                                   （親筆簽名或蓋印）
身分證字號/居留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